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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前期差错更正情况的鉴证报告

天健审〔2026〕3-322 号

深圳市斯比特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鉴证了后附的深圳市斯比特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斯比特公司）

管理层编制的《关于重要前期差错更正情况的说明》。

一、对报告使用者和使用目的的限定

本鉴证报告仅供斯比特公司披露重要前期差错更正情况时使用，不得用作任

何其他目的。

二、管理层的责任

斯比特公司管理层的责任是提供真实、合法、完整的相关资料，按照《企业

会计准则第 28 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和《全国中小企业

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持续监管指引第 5号——财务信息更正》（股转公告〔2025〕

186 号）的相关规定编制《关于重要前期差错更正情况的说明》，并保证其内容

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三、注册会计师的责任

我们的责任是在实施鉴证工作的基础上对斯比特公司管理层编制的上述说

明独立地提出鉴证结论。

四、工作概述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执业准则的规定执行了鉴证业务。中国注册会计师

执业准则要求我们计划和实施鉴证工作，以对鉴证对象信息是否不存在重大错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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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合理保证。在鉴证过程中，我们进行了审慎调查，实施了包括核查会计记录

等我们认为必要的程序，并根据所取得的资料做出职业判断。我们相信，我们的

鉴证工作为发表意见提供了合理的基础。

五、鉴证结论

我们认为，斯比特公司管理层编制的《关于重要前期差错更正情况的说明》

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 28 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和全国

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持续监管指引第 5号——财务信息更正》（股转

公告〔2025〕186 号）的相关规定，如实反映了对斯比特公司 2022 年度、2023

年度、2024 年 1-7 月、2024 年度财务报表的重要差错更正情况。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杭州 中国注册会计师：

二〇二六年四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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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斯比特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要前期差错更正情况的说明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深圳市斯比特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于近期发现重要前期差错事

项。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8 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和《全国中小

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持续监管指引第 5 号——财务信息更正》（股转公告〔2025〕186

号）的相关规定，公司对相关差错事项进行更正，涉及 2022 年度、2023 年度、2024 年 1-7

月、2024 年度的合并及母公司财务报表，具体情况如下。

一、重要前期差错事项及更正情况

(一) 2022 年度

会计差错更正

的内容
处理程序

受影响的各个比较

期间报表项目名称
合并累计影响数 母公司累计影响数

1.应交所得税

调整

采用追溯重

述法对该项

差错进行了

更正

应交税费 610,250.33 610,250.33

盈余公积 -61,025.03 -61,025.03

未分配利润 -549,225.30 -549,225.30

所得税费用 610,250.33 610,250.33

(二) 2023 年度

会计差错更正

的内容
处理程序

受影响的各个比较

期间报表项目名称
合并累计影响数 母公司累计影响数

1.应交所得税

调整

采用追溯重述

法对该项差错

进行了更正

应交税费 1,212,373.21 1,212,373.21

盈余公积 -121,237.32 -121,237.32

未分配利润 -1,091,135.89 -1,091,135.89

所得税费用 602,122.88 602,122.88

(三) 2024 年 1-7 月

会计差错更正

的内容
处理程序

受影响的各个比较

期间报表项目名称
合并累计影响数 母公司累计影响数

1.应交所得税

调整

采用追溯重述

法对该项差错

进行了更正

应交税费 1,516,806.32 1,516,806.32

盈余公积 -121,237.32 -121,237.32

未分配利润 -1,395,569.00 -1,395,56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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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差错更正

的内容
处理程序

受影响的各个比较

期间报表项目名称
合并累计影响数 母公司累计影响数

所得税费用 304,433.11 304,433.11

(四) 2024 年度

会计差错更

正的内容
处理程序

受影响的各个比较

期间报表项目名称
合并累计影响数 母公司累计影响数

1.应交所得

税调整

采用追溯重述

法对该项差错

进行了更正

应交税费 1,832,985.71 1,832,985.71

盈余公积 -183,298.57 -183,298.57

未分配利润 -1,649,687.14 -1,649,687.14

所得税费用 620,612.50 620,612.50

二、重要前期差错更正事项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的影响

(一) 对合并资产负债表的影响

1. 2022 年 12 月 31 日

项 目 调整前金额 调整金额 调整后金额

应交税费 13,741,441.17 610,250.33 14,351,691.50

负债合计 274,565,672.35 610,250.33 275,175,922.68

盈余公积 3,026,516.21 -61,025.03 2,965,491.18

未分配利润 15,292,743.06 -549,225.30 14,743,517.76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282,570,630.71 -610,250.33 281,960,380.38

所有者权益合计 282,570,630.71 -610,250.33 281,960,380.38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557,136,303.06 557,136,303.06

2. 2023 年 12 月 31 日

项 目 调整前金额 调整金额 调整后金额

应交税费 3,236,800.60 1,212,373.21 4,449,173.81

负债合计 244,884,436.44 1,212,373.21 246,096,809.65

盈余公积 8,501,165.20 -121,237.32 8,379,927.88

未分配利润 68,629,954.94 -1,091,135.89 67,538,819.05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342,712,081.13 -1,212,373.21 341,499,707.92

所有者权益合计 342,712,081.13 -1,212,373.21 341,499,707.92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587,596,517.57 587,596,517.57

3. 2024 年 7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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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调整前金额 调整金额 调整后金额

应交税费 2,311,475.90 1,516,806.32 3,828,282.22

负债合计 258,671,842.07 1,516,806.32 260,188,648.39

盈余公积 8,501,165.20 -121,237.32 8,379,927.88

未分配利润 85,423,731.02 -1,395,569.00 84,028,162.02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360,334,675.83 -1,516,806.32 358,817,869.51

所有者权益合计 360,334,675.83 -1,516,806.32 358,817,869.51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619,006,517.90 619,006,517.90

4. 2024 年 12 月 31 日

项 目 调整前金额 调整金额 调整后金额

应交税费 5,597,300.60 1,832,985.71 7,430,286.31

负债合计 236,403,062.64 1,832,985.71 238,236,048.35

盈余公积 12,966,442.77 -183,298.57 12,783,144.20

未分配利润 101,596,397.58 -1,649,687.14 99,946,710.44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336,302,964.47 -1,832,985.71 334,469,978.76

所有者权益合计 336,302,964.47 -1,832,985.71 334,469,978.76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572,706,027.11 572,706,027.11

(二) 对母公司资产负债表的影响

1. 2022 年 12 月 31 日

项 目 调整前金额 调整金额 调整后金额

应交税费 9,898,828.74 610,250.33 10,509,079.07

负债合计 227,608,345.78 610,250.33 228,218,596.11

盈余公积 3,026,516.21 -61,025.03 2,965,491.18

未分配利润 27,238,645.92 -549,225.30 26,689,420.62

所有者权益合计 301,827,243.82 -610,250.33 301,216,993.49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529,435,589.60 529,435,589.60

2. 2023 年 12 月 31 日

项 目 调整前金额 调整金额 调整后金额

应交税费 2,415,451.40 1,212,373.21 3,627,824.61

负债合计 205,240,692.64 1,212,373.21 206,453,065.85

盈余公积 8,501,165.20 -121,237.32 8,379,927.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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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调整前金额 调整金额 调整后金额

未分配利润 76,510,486.80 -1,091,135.89 75,419,350.91

所有者权益合计 357,903,323.24 -1,212,373.21 356,690,950.03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563,144,015.88 563,144,015.88

3. 2024 年 7 月 31 日

项 目 调整前金额 调整金额 调整后金额

应交税费 1,216,601.21 1,516,806.32 2,733,407.53

负债合计 225,872,134.51 1,516,806.32 227,388,940.83

盈余公积 8,501,165.20 -121,237.32 8,379,927.88

未分配利润 101,942,375.65 -1,395,569.00 100,546,806.65

所有者权益合计 384,164,030.71 -1,516,806.32 382,647,224.39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610,036,165.22 610,036,165.22

4. 2024 年 12 月 31 日

项 目 调整前金额 调整金额 调整后金额

应交税费 4,310,893.23 1,832,985.71 6,143,878.94

负债合计 226,800,495.50 1,832,985.71 228,633,481.21

盈余公积 12,966,442.77 -183,298.57 12,783,144.20

未分配利润 116,697,984.97 -1,649,687.14 115,048,297.83

所有者权益合计 358,715,262.11 -1,832,985.71 356,882,276.40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585,515,757.61 585,515,757.61

(三) 对合并利润表的影响

1. 2022 年度

项 目 调整前金额 调整金额 调整后金额

所得税费用 9,456,126.63 610,250.33 10,066,376.96

净利润 60,630,646.88 -610,250.33 60,020,396.55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

润
60,630,646.88 -610,250.33 60,020,396.55

综合收益总额 60,630,646.88 -610,250.33 60,020,396.55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综合

收益总额
60,630,646.88 -610,250.33 60,020,396.55

2. 2023 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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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调整前金额 调整金额 调整后金额

所得税费用 7,500,972.42 602,122.88 8,103,095.30

净利润 58,811,860.87 -602,122.88 58,209,737.99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

润
58,811,860.87 -602,122.88 58,209,737.99

综合收益总额 58,811,860.87 -602,122.88 58,209,737.99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综合

收益总额
58,811,860.87 -602,122.88 58,209,737.99

3. 2024 年 1-7 月

项 目 调整前金额 调整金额 调整后金额

所得税费用 2,556,984.63 304,433.11 2,861,417.74

净利润 16,793,776.08 -304,433.11 16,489,342.97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

润
16,793,776.08 -304,433.11 16,489,342.97

综合收益总额 16,793,776.08 -304,433.11 16,489,342.97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综合

收益总额
16,793,776.08 -304,433.11 16,489,342.97

4. 2024 年度

项 目 调整前金额 调整金额 调整后金额

所得税费用 4,659,522.27 620,612.50 5,280,134.77

净利润 37,431,720.21 -620,612.50 36,811,107.71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

润
37,431,720.21 -620,612.50 36,811,107.71

综合收益总额 37,431,720.21 -620,612.50 36,811,107.71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综合

收益总额
37,431,720.21 -620,612.50 36,811,107.71

(四) 对母公司利润表的影响

1. 2022 年度

项 目 调整前金额 调整金额 调整后金额

所得税费用 9,307,425.40 610,250.33 9,917,675.73

净利润 67,790,989.50 -610,250.33 67,180,739.17

综合收益总额 67,790,989.50 -610,250.33 67,180,739.17

2. 2023 年度

项 目 调整前金额 调整金额 调整后金额

所得税费用 7,237,595.57 602,122.88 7,839,718.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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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调整前金额 调整金额 调整后金额

净利润 54,746,489.87 -602,122.88 54,144,366.99

综合收益总额 54,746,489.87 -602,122.88 54,144,366.99

3. 2024 年 1-7 月

项 目 调整前金额 调整金额 调整后金额

所得税费用 3,085,781.27 304,433.11 3,390,214.38

净利润 25,431,888.85 -304,433.11 25,127,455.74

综合收益总额 25,431,888.85 -304,433.11 25,127,455.74

4. 2024 年度

项 目 调整前金额 调整金额 调整后金额

所得税费用 5,154,218.99 620,612.50 5,774,831.49

净利润 44,652,775.74 -620,612.50 44,032,163.24

综合收益总额 44,652,775.74 -620,612.50 44,032,163.24

(五) 对合并现金流量表的影响

公司合并现金流量表无更正变动影响。

(六) 对母公司现金流量表的影响

公司母公司现金流量表无更正变动影响。

(七) 净资产收益率及每股收益披露调整

上述前期差错更正的调整对 2022 年度、2023 年度、2024 年 1-7 月以及 2024 年度归属

于公司普通股股东净利润及净资产产生影响，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

的净利润、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基本每股收

益和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等财务指标予以重新计算。

1.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项目 2024 年度 2024 年 1-7 月 2023 年度 2022 年度

重述前 36,311,352.83 15,660,988.45 56,570,438.56 58,227,962.18

重述后 35,690,740.33 15,356,555.34 55,968,315.68 57,617,711.85

差异 -620,612.50 -304,433.11 -602,122.88 -610,250.33

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项目 2024 年度 2024 年 1-7 月 2023 年度 2022 年度

重述前 10.68 4.78 18.81 2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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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复印件仅供深圳市斯比特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天健审〔2026〕3-322 号报告后附之用，证明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具有合法执业资质，他用无效且不得擅自外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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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复印件仅供深圳市斯比特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天健审〔2026〕3-322 号报告后附之用，证

明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合法经营，他用无效且不得擅自外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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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复印件仅供深圳市斯比特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天健审〔2026〕3-322 号报告后

附之用，证明龙琦是中国注册会计师，他用无效且不得擅自外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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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复印件仅供深圳市斯比特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天健审〔2026〕3-322 号报告

后附之用，证明李凤是中国注册会计师，他用无效且不得擅自外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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